R T ORET
R NIE A F B EEE
A ORIZA feEE R
ik S % i

e RIE A Pk A B gE
paggA@%ﬁ@Hl

= e»er»/\ (,z 2L
=2

T RFJRrem ’;‘Ji—'&r_r:

P
@%—L%&E’;‘}” °

g Y o
@&@«F‘Q{'E}Eﬂ?é\i}%

A2 E 2

1134 & £.§ 5 %603%

s MR ARIIIZELZ2Y 1TP

P2

- ~ REA42ra 5k

(m)R2Z3112ET BHEH & 4 ok £ 21 F 2 L
=G B %QL T LA PSS L B S L
Iz EARIZ FEr L LT I AA(RKRER) B
TR HETARREFF 2 RFENT e L A2
ETE1TP w2 FA0A7% %183, 000~ » F “F4c B3R £ 180,
ooo;u L F AR R 5 112489 158 Ak 2 4202, 000
R ﬂ:chIﬁM?ZOO 0007~ » X5 feaxizdhy > 112#107 16
Bmwiéﬁﬁﬂ)&mm’ FEPR 49,800~ 5 LT deinc
P50 11317 2p » A4 5530166, 000~ - 7 "% <P~ £ 160,
0007 » 2§ fedcfedp Giar P‘*a;‘~112-&1’42£1ﬂf‘a‘?—&)
113#47% 9p it 520208 ~ > F %2231 £200, 000~ -
Tt EF Ay FEPI B TRIE  113£4°

240 v Ak 31, 018, 903~
B A at113E40 24P &

11250 414 B3R &3F
£ 3d kA EH ALY

;U,igd}%zﬁv‘

(z113#47 9p » 42 54020
A h24 I E£198 ~ » 3113+

13RIk

FEPIpiTa vk cHE o R

ki
|
b



EIFIE A ABET AR AL RE » &113E40 24
P At a0, 018,903 % ¢ 4 W A 7 318,903% 5 113
E5V 6P bk #48,888 1 (2113447 2Tp 21 48) » 4t
25 A e AETALA A T RA 21 AREE 5367, 791~
(35 5% 1 318,903++48,888) » @ Fl# M=tk & 5F K47
BHIRE S TRt B vk o TR A
Bor 1 ieshfcH o & F AR $A90i 2 R HREH K
T -

( VML FRr v

N

3~

1¢4B@%—'%%:iﬁ?ﬂ%&*%AW&ﬂf&ﬁ@
é?ﬁﬁﬁ’ﬁ7ih@ﬁﬁ”&mﬁ¢ﬂf’k@% VAL
dﬁi P A BH AT AL AT Y o
A R A PRS2 B 5N g A AT
ﬁ@ fﬁ]$ RADME 0 2 TR AL € R0 R
ﬁ,\zr'SE-f” T REEE WG e 2 N EE A AR
KIFE T > BARG E-RGHKZR o ¥ RAE TR IEMRL
2 LINE$H3E e 47 4ol B0 0 id 365 A B> 2 R4
#Kp@ﬁpﬁﬁP%%Tﬁkﬁ%%miw%%ﬁkﬂﬁ
FERe o A A e H A on B RN IR A RS ~ KA
m&&m&ﬂ AR A B H TR T < #éwﬂﬁﬁ7
1T s A2 56%”]:53{ f—é”ﬁ;jH“L typ 0 BH B R
SR E ) O I S P ﬁ“%%w@4‘ | B 1
E?’éﬁﬁ-aﬂiﬁlﬁﬁﬁ%kﬁo%ﬁﬁwﬁ%wUZﬁ
1
3

=)

ﬂw

T

nzaﬂikaﬁﬁﬁ&—ﬁ(g LELTEAD D HF
HF 113.1.9P )~ % - %112 #72 17Tp ¥ £-RT 14217
FAH(E S L %i4:@¢ FwE 112277 18p )™
FEAMNEARPA GRE T EEE L > B kRS
Prﬁamﬁ“%ﬁ%’a—ﬁui@4ﬁmwa4¢%’
» /Aﬁ w28 A Fﬁﬁ‘—@:’j‘*f\ % “FK‘«L@;& [BIETGCap/ SEAR R - S
AR ZTHGRARLRFARIEFL I AR -
AE113 #4 P 18p ¥ EkR ARG AE > £471, 407,50



0~ GFRE AT & REFPIvRE £4 B

‘o a fREIREIRAwRE G DS

P &% 51,018,903~ w42 A% -

A~ 7 A FRAEFFR (EZEPE T 0 2 Eiﬁ—?"ﬁ 41:31‘5&5_{??}‘}% » B3
e p TR Y TR M2 A E (R g H -‘i> » BT A
GOTIFRAEAR S O AL AT R UT

Ak = g A At
< g

P
a3 113#47% 24

o

(DA 112 #1 " 2P ¥ £ KT 1 RGFHFE PHKLF
B2 A AR A PR SR K@ S i e
Lo s R 2 2 FI AR A PRI > A
FAMEFIES X £ > AN ] 4 P g dF B2 7 H2
A Uk AT R LA RS RS b
ﬁhi}‘i‘m)@ FIAF S AL bHEyp L BRE G FIML DT EF
e BB

()% = %112 277 1Tp ¥ kT 1 ARG A0H

e
P B ILH 0 BTE A FUIESF (T3 gj]u_ oA R A s

X5 £ %k
BIAFH 2 G ARS R

A ISR FlE T A A A
Hypt B E A F ‘/)a

PR L T EFEA G0 S F

A it 7 Ag
3T o

(3)% =3%112#87 15p 2 112#107 16P & £ KT 1 75
HAKRE = rﬁ{gaf%&i’} ’ {iﬂn%ﬁl’*fg U G

Tk ¥ & 3o AR 2 erdg )

@sw?ﬁﬁﬂwwﬂ’F

P 5 FH eI g

ia&ﬁm@A%ﬁ R
LY e L ARBPR AL S RE BEF BMER
l‘j-jil &Fﬁn'ﬁo

(ZHX %P #2L2REGRZA36T, 791~ > 2 p At At
B p ,L«FIE’BIL’ FixE 5 7‘*)—'—‘7«?
= \4‘}};%57 uxu :

@)@%i%éﬁ%&ﬁmﬁw%ﬁﬁi’i

1

C LA KT 1 AR
FLAE A AERFSE 0 oK
2 4 d g2 ko ré’z&_ﬁf“

3



FRECRHREFZRE LT IAZ & R4 415K 148/
FAS A2 RGAEHFIFREARTE FRE kT FRZX
PERF2 @AY RKTEF B WREKTFAERE Ko
FAMEFE R Lo 8 & RETRKPEF G LR v L
ﬁ%ﬁ%x&%ﬁ,zﬁiiﬁ—%ﬁﬁﬁﬁ%#%?o %1 A% e
d A MIERFIEF L], 260,880 0 {8 FlI AR AE B A
MEFFRREL T BFEBZ2A > BRAZRIP md ik
iﬂé’ﬁﬁﬁudﬁﬂﬂﬂlmﬁ4 20PF o B0k 1 AR IE o
a2 F|1 A5 (v38 P 2 1 ARACHMR B A s 4 7 -
*%ﬁ@?aﬁﬁiﬁﬁﬂw#@’%ﬁﬁ&m&ﬁﬁ
eI ﬁpéﬂﬁbﬁﬁ%ﬁié’?@%%ﬁwf
fm@ AR LRI R AR R L2

TAMRORATER TR IEFK2EF 0 MIFY
%ﬁ%ﬁ%ﬁﬁwﬁé’&%@ﬂéﬁﬁiﬁ’@: g RS
7 i g

|

-

R U

(Z)R2818 %44 & hfEe Maps A Ei & L £565 ~

(=

-ﬁaimﬁ’iﬁiwﬁ’%—%{MZElEZBﬂ%$
ilﬁﬁﬁﬁﬁ(**r% A IR L EEC A
£ 5 %35 10000000000 ;5 &3+166,000~ - + & 160,000~ ;
i w2 F 113.1.9p 2 kT rfefmi- 4 %?
F)o % o112 #T TP B kT 1 AREFAE(E
frRAd (w1l L EEC RS S TE 0000000000,
£37183,000~ 5w w&F 112877185 5 & ¥$>:“
Z5E112 #8 " 15p ¥ Bk T A REAFAHE(E S L
EE AR R =Y R s T 0000000000 :
£37202,0007 ; £ £ kR1AF - FEEFAF AR F
mﬁlﬂﬁﬂﬂlﬁﬂﬂiL%ﬂﬁiﬁ$ﬁﬁ(?“7%—FW%
ERRHF IR CEECFL 735 000000000005 &
49,800 %qk 1AEFE S FEEDALF)

N

)y@4x§ 3 &4 V18P R BT IARGAHHE(E S L

oML RS = CFEC L S 23 0000000



(2

0000 ; &32+1,407,500~ ; K E- kT 1 /T ~F R F 27
PR RS MEFci o e § ARB MEFG TR
I o TR R 0 A & RR 2 ﬁﬂaﬂﬁmﬁ,
'“mnﬁ_,r;%%ﬂxﬁglm.hint(

B MIFEERRS 1Y BECRE S TR 000000
0000 ; &3*+1, 018, 903% , %;{i)z— Ao i B A H g
B- AR RpPw E REZLEN RN ‘N%'/**\m
11334’995‘1134%45249‘113&4 120p = :a‘_
W11 vk » A ET08 ~ > FiEFE8 %
AEILERE 3 - A A ¥ RE R apF Ik
B fcen 1l 4 45 K1 feen eipz R E I
AT NMERF Y 1 AR TR A S 1 AR T2
_11?56{-»]:[_%5 % R f%l? m:})‘%\mb » ¥ 321 I%Eir‘%?i\“

N

\_‘_\

«\-\

Mo B0 4T R E p B 3ed R R 1 A20E
B#’iﬁ*»
)j\'ii\jgr&g’f«%.’#é_rﬁiéfé&’tbﬁ”ﬁﬂ}fﬁléﬁi FRd R

12
B o rdBLINEHEZ e &mg in g 2% 2 kil
T ép%\;‘é‘*é\’ Tﬂﬁ&%ﬁ;’*féﬁ£1ﬁ7 dpom &
Rolwd EEMS FEF RIPH %> Bt alI2ET72 150
SR i AR R L & St
EnRHIRE FEF I ZE A ZARE DAL £
o AT 15 RARIEF A A BT 5 -7
Ta e m;ﬁ*i‘xﬁ WS FWK?L:}:%?&% A T F 7
HA112#1°7 2p 257308 £ 7 Cfhced TR A4
wﬁkm@ﬁu fnﬁ,ﬁﬁﬁﬁﬁﬁéiﬁérmwg
I, ~12&8TP TP A E 7 24k fia, > plI2#1
2P 2 112#107% 16 P s-4c H 2078 543560, 800 ~ 32 (k2247
SHLHAL L 15T 113E 40 18P R X R A E
P8 E1,407,500~ » A MAEHFIL G F 53R 24k m & R
5 lmmﬁéﬁﬁ%uﬁﬁﬁ’%4ﬁﬂww 24p £
A E L £%F 51,018,903~ » X iEF E388, 597~ >

y
’5
#

#
#

T "1\"\' ﬁﬁ“i

TI..
T\

-]



R PIEGHRIP w2 LIE R > 2 R AE A REF A
SEREAFEARL LA RL RPT0F ~ 0 A2 2208 ~ AR R
Bl R o A PR REAMEFTR S PG KR
A%208 & R 508 ~ zUWW@*” FEI &
EIHAR 0 B A EsF S KBRS E o R 2 ik 91113

113257 6p 2 33 & 2 ﬁ??ﬁ%ﬁmww
BT AL 0 RS AL T ey > X g RAA

faé
>~

i
WEERSZA TRERHREGHEZNE -
s B ad
B2 AEN2EFSEN LA S8 L v 281 F 2 K
BE > RFEF 2w ive B PR L E2F 71
$22 FEE RS ik e kT (R FR) L
M RETAARREFE F2ARAT TR AL KPP HE
W xRN EE P feira vk E ¥ E LT
feir s A (A AREFIOT 2 %247 ~ %2137 2 %21
8F ) 2 s 2 LROHMERL SIS AKT R -
DA T EAER . Mgy T AREMETLFm > @
S22 LA FREARE X LIFEHERTE R BL AF
= L %

3 R S UER S R S 0N L UEN Y R R PR R
BEEATLGgR-IRLZEATEIENNA  HRE LT mE
FBIEA 2 AFeROEEM G2 B2 TR TR F
W4 REd 2 B S22 F A 1a (g2l
6 & - FF 5130258 TR o FB) - AN EFRL IR
AEREIAFIRFEAFER SR E AR H
1%é3ifﬁ%y1%ﬂ&’anﬁﬂéémiaﬁﬁﬁ
ZEIA CEEIRLE C FET AR 2L ET L
AEREPEZ Q2 BZBA > THER ML ERd 2 P4 T
AT AR ta o EAAL RS FURET RI8d 0 & hkk
pBo

)HIRFFALEF N L FRE  RATR G R F



gL
st
N
v
N
W
=
DO
-3
-
e
o
.
(-r\
1) ~ \m
T3
q
f-\m
]
&
\_.
P
[
gl
oLy
by

?P’é\ }37\?"—‘?}%{%&&
KPS 4 s 2 A RS R AT 0 fh 2R
TR A e A R kL RPE G RE W REE R S
B A RPE RS I NFEAREFE RERF P A
TSGR L ORR R A g 0 6 AR R AR RS
2y AR AR R s

T2 EEFTE oM X
RIFZ G R E AKX GE N Foot if o T A3 1A
%I‘:ﬁ"@%i&%@A s R M E N 78

3142y H ~ LINE$H:2 5452 fp R E
Sk %ﬁpﬁ_"ﬁiﬁ:
Si ESCES wl””«’% P Esg s £GP 2
; iﬁ-k KaE 1A Edot i > @ RTF
?%i%%k@4m&ﬂ’*$4fﬂ%%~
B RIERF AR TR AR Y AL
,mg;%’ﬂqj\:ﬁ'g(ﬂdﬂmé%i%wiai26 ) AR
ﬂ%ﬁﬁ% ;ﬁa£%%%ﬂ+ﬁzww%?%%
I %1847 ) EAkd T 2Em
@Lé%" ¥ o
%

>~
\x‘ .
gt
i
N
>4
pas}
25
*E

[E—
4
N
-~ \y,\

e A (v
A
e
T‘:t
i
(m
%

(“.

&«»}*‘E%W%

oW -
ﬂ’
%

%O\EQ =\

g
4
=% 0
T
‘ ‘>F
m
E
Wi

F
N
}:é
1

S
e
SR - R T

2~

Rl
T

(lhﬂ4hwﬁ. 12 £ ] HZBfS%Acélizﬁﬁﬂiﬁ(?
FEAD WL g EEC L TE 0000000000
£3°166,000~ - = ®160,000~ ; H75 w&F 113.1.9
:ﬂﬁﬁilﬁﬁ% FREY R
TP PP EII2E]1? 2P 0 @ R L REPER Y

CASS



TE obrA +
Dxir2H 7112 £1 BZBJ LA r1135&1‘929Ji€¥—
GorfphEmgsnE g REE R TG R ﬂ-’? 113. 1.
9, 2 3% p 113ﬁ7’915BF§ﬁg«’i,4tLINE it (R

AAE SIS T 2 HI48F) s AR T s RAE B (]
13# ) A g g F T112# | R 7 o 2

Jod orde A1 i LINEZ $438 8 80304 0 827 303 B/t 113
&7’9 15p 4 B4 LINEsH= 58330 > R¥e 2 p 7 07 A
R4 113&T2 17p @B r%,«wgé”““ R . pdf ; ~
112:&10” 16p "EEcserf ke pdf ; ~113#17 4p
"EEv e xlsx ~113#47 24p T EEEY x’(gé N
fem.pdf ) 32 2344 > RELIDLAFE 5 AKOA
82 FHUFE 0 FAAEF 28T 18p B LR 2 T okt
SHIEFTE , ~ 113247 17B B RL T ARk s
P FPRRE X kT A R R BEOFE | B
B, ~113&4720p @, LR A THIw S &g 533
BALRETRES B2ZRHENF LR BTG 22 —}%"ﬂ‘
R ER U E RN T A RIPET G2 2 PR R
% &,k@fn KE " B ]‘l‘?\;i',g’g“_ Fft ZEHF 3 A 'ijﬁg_' N\
L S SN T RN AN
SURE IR %?%ﬁéﬁﬁﬁ’@
fha 1% TR g (T F € 1§ T3
Rk o A F § DR A M AR
EFRw ko 2 g;z;gg‘:_fa Ao AT A AR
1

, —H

-

EORRZTE FFRELT BARS ‘
NE L AL - 22,5007 T 0 AL R 2GR
TR SR et kL R SR 2
TR AR I AR ERI£300 F~ X

S
v REIRS B

-—\\

$N\R



?ﬁiﬁ@f%i 1SR E RN F ORGP PR
s R &*ﬁvw@m:&, TRWIEDD R LI
pie

1 5@;»]{ » RAPRARAE LG FEEE

A«-\L

%
B BTk REPRARE 3 wi\f@@;&g@;qz
2 /

*

4

:id

*TI*U A1 ARFF(L A %2607 1 %2627 ) ¢ 2R
i%‘i”ﬁ@ﬁ*iﬁﬂwﬁ*%@%u”4;&@§ﬁﬁ
IR R RS2 TR A B TR SRR
AR ZEE2 od3nB Rt ik- R-FAATETEREZLNET

AZ BREFTOELTELAF2IET)E
5 afagﬁwﬁgw BB TR BRI AR
P LI 1Ip (A& E %1837 ) 7
el «Ekf“lllfcll T11p S MIF S R FEH T B (T
CMIFE R R GS A E IR > T RGE e
#Bfaf?’k'”‘“a’i’ P W ELIR e A T8 Y (S 2 11287 B4R
o 10 v LT A FRUAESF TR wuﬁv% ] Gz ]12#1
P2R VR R K FERIHEGI 28T B
G o
()= 2 A%FI2E8T?17p ~112#82 15p ¥ £-k3T 1
%ﬁﬁj%ﬂ4gﬁ@§§'WﬁiiJ(ii%%%ZBF
21575”)155#;;4* TR II2# T2 1T 2 2R T 1 ARG 540H
S g TRAL (R ﬂal‘m%;%i‘lgl'y")#ﬁ 2 R
T H 7 A AERFZ B 3N s g A B R KR 9 F
A fx;% PRk D2 A d F213F 2112872 17p
J\?, T FHE I AL R AR E S0 2112
TREEkR1IRFGAHIRL >3RI JpEEP T 4p
P e nfeh THRAS | RIBAFY R ELT
EHE ANEAMEFT AMLIFER
AT A F21128T8 17
TIARGFFIHRECL A ME $283F
fu TmmERES A TEAL
F R M MaF IR A RS T

H

0=

\’F“—%n‘hw

i
)
\\-,It
)

W)



Fdi2 112£77 17p 2 11287 157
TREFEE AR IEFLTA R
TRZERE pPRRAET IR
%

22T EF M0 R
wll2#70 17p 2 112#8% 15p ¢ £k T 12 i7shac 2 2
FEE S LfL: THIFE RS, » At TELd | o L&A

PUEPFIT Mg fil @ Ve ik LINE > @ %] 5 R & 912 (T a0 R
?ﬁéﬁiﬁﬁﬁﬁw‘”%&aWﬁﬁm“’ﬂéﬁjﬁé
%’%ﬂliﬂEﬂVmﬁﬁwﬁﬁﬂﬁgﬂEﬂil
VIRAGRIRE 0 B FI G RE Y AL b F o RS A
ﬁ’wu%>$?uM%% PR EF(LARS
%22659 F266F ) Yz AL 2Z A IR HF N A
?ﬁﬁﬁkm&ﬁ’Aimﬁ Pl AR A B 7R
Lo AR A TRR R (R AT R269F ) T LEA M
EEREAETRE > FE RE AT ,fj_i}bp v
Bt 2 gezm A pasdrs > o ULINESS % > (i
AN EES (G S (E N R LI U AP R
TR e
(D R4 L85 MLk a2 00 k3 LR 42
dﬁ$“ﬂ’ﬁ%$%%@ao
F A A ﬁ-p]wﬁﬁhénzﬁIHZB LRk
ﬁif"’?\;p S BEIR S A j\frfl*\*pf oo EF R &AL
;\‘.Q\fﬁl‘}?—;‘(ﬁ‘ﬁﬂ,j}tL 4 I H- R ﬂq\ﬂa;\* poordg ik
Frd %281 F 11217 2p san HAR 2 nH 5 Y B & /i
TEARE DT 3 B2 ETYITP & £k T ARG oAx
HAZG 2856 > GdREIRE 2225 HE LN
TR fﬁiff’*\ A mE Ty ARFCBEAIERE
0 R BRF PR FIELF] L NS p ot i ah A ® % 282
Enwﬂgﬂﬂﬁﬁﬁﬁ*pﬁﬁ ﬁm$d$’§{ﬁ#
Rk HEAN gﬁlm-ﬁ8”15B£E:L*~%EEﬁJ<E
@4§1W“ﬁ#’¢?ﬁpﬁ% & LN %ﬁéﬁ’ﬁ
L ARF DR FLFEZAL prR DA E 5280F 112#

-

[
ol

=\ (W

7N

%i‘i
(=
l

C



8P 1op s EAL LHH BIEHiy &t hF )
3 gEll2#107 16p ¥ 2 kR 12750l > A RS
£ ks ;%i‘ﬁ’#ﬁ;ﬁ* B BERXNLERL S RE B
BT R FIEF NS PR amriad ?287?*‘4‘—%}35
%%&E%J%ﬁﬁﬁ@’ﬁiﬁ%ﬁi;/Pgﬁ*%
FIO0F A~ FEWI T ERE > 2R IAARp B RE D
208 ~ > A S BH O FliawE AT B REL 2205~ R
TRAEL 0 G RER D TR H AT S RIS
ﬂé@ﬁ*ﬁ %é&ﬂ“%m’W”“Wﬁﬁ?’&%ﬁ
WETOF ~4 w1 > Fliifee K- L FlE
ﬁmiwdma‘ @kﬁﬁfﬁylﬁﬁﬁlﬁ’w%i
K2 RFOIA 0 G s NG g iEl13E47 18P &
1,407,500~ 2 2 E-RT I ERGGHE L RE £ APEAN
A AP REHF P IR E S AFRIE
$E$’91@41#ﬁﬁﬁéum g ahH o0 § AR
2] RERIATI L NG gEII3E4? 24P £% 51,01
8,903~z £k T 14273 ﬂﬁgﬁfm%%mﬁkf
ié ’E%!%if}ﬂ—i%é#m’*\% By AL 3 £ IR
dodk il BHRE DT R N EABE R _3&&% AL
FiE113E5" GBiﬂ'%ﬂ"?lﬁiﬁ;ﬁ‘?XE 3 =N/ Ayt
25ﬂ$£¢&&”i@%ii¢%%%2&ﬂ— % 264F ) > ”4$
%*%iiﬁﬁﬁi%$‘$%4ﬁ¢%iﬁﬂﬁﬁmﬁ
DI E AR AMAME TR A F AL 2 L R
/%v*iéi"fg K 113E47 18P £%F 51,407,500~ 2 & £
a1 = z%?lu}E4J!24B E¥1]
1,ms¢m3m Yt E ki GHE G ER(L AR
5% 257TF & %2087 )m &2 A A F—Lrsiifﬁ o g
"G R B A ERE o AN RS
b AR WARL BIRREE T LK
PPIO0 ARG mNEA B R LGRS ERA R
R idEas § FaiE o §7 0% A st

A~ ‘m\\
oS
%
P
P
N

|

R
+
|
>my



LB SR A AR ATI 2 & S BRI AR
BPHEREGFEFR BIARLEFA TR

FogR T BAR L R g KR B
“'—:’zFﬁ}zﬁh;‘;»}sgﬁ—&gmiﬁ,,h:gj—iﬁﬂ’{ﬂéai—:’z
Brez fo w3 PREA MUIEFH2Z 6 ] B3 g £8
R VEREGF AP HEF(RARS 52067 ) 0 ¥ LE
&m&ﬁ%ﬁu; T ERTIREGAHEY T2 B P
ZORE IR o FEOTIR Y ArAesd 2L R 40 A 2
TP BT E B o RIEEY 2 FF T E M50

o4
—

FHE AR ERT RE A

@ A FEAMMER LR b

7T
T AR
FHAA A AT R TR LS BT AT
prerit T
&

S BN RN T SR T R £ E A
FIRF S ERAA L EA R R SR
T 0 PRERIY LR A HUERF TR R R o /‘%;ﬁ L ARG

METIGERELZ2ZEF T AL RZ ﬁgpﬁ—"«kiﬁwu}%'%ﬁ

24430113247 9p ~ 47 24p ~ 47 25p B 24k
A A BRI S R R
FRALKIEGE T LI SFEEIT o f LIS A R
B AR FILC AL 113E47 9p 1 (vSk e H A \ﬁgﬁg
YRhE2EF > ¥t B2 FAYRLR IR FEN 113
EAV Q4P v 40 95p 1 (FE{cE A F LA EEE R &
ﬂﬁ%ﬁklﬁ%’ﬁ,ﬁﬁf%§a,&—xﬁ%@%ﬂ
TR E IS 2208 o 0 A s A A H s e EA s
PR B0 113447 24P 199 01 e 8 A Lie g 27
B R XA EARE EBEA L A RE
#F o 113247 25p 318 W%Mzﬁqji4ﬁmﬁﬂ“
£ (L AL $28F ) PARLBE BB ¥ 47

p

\.‘

Ed
+
I
m



P71 TR cEZ BT WREEN R i 1p B
HIE o EVEP M ﬁﬁ%dwﬂWWu#’@%&%@i
G A

(T )M > L RFPEX QRS R (T BT MIF Y % 3
ERE R R UEES i d S LS K LS
Bz JIE 2 RETRONZAMERTHREN AR Z X
AP 2 AT A 0 FR A A E 54906 2 B2 k2
,@Vwﬁ@ 3677Mﬂ4’£B%;ﬁ%'i*ﬂ“i”ﬂﬁgiﬁ”ﬁ
R EFF AT E AL it Y o R

By 95
o

W

—», 5;\'_}’ o
s AEEHEC P A HAAERES 2 2 %
B SRARERE O PENAZ 25 4RE £ - - %

55 0 B Am
SIEER Y B AR kA NEPRTE BT8IE o
£ 3 R 114 & 1

f‘_/‘?%ﬁ#’ ES Fm%%} ],5,; % }33:.

T by

M AGRBERAES O

hogt A B 2 22200 pow AR (&7 OO

000005 ) #& &1+ 35k (3o a4 $ 42 L BHE &) o 4o

T EEFRAT R - HER I FFHAE

¢ £ & B 114 & 1 21 P
Fer AnT

ki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603號
原      告  黃世吉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張清江  


訴訟代理人  楊勝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7月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成立連工帶料之承攬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雙方並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也沒有契約書面，原告分別於112年7月17日向被告請款新臺幣183,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8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8月15日向被告請款202,000元，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10月16日向被告請款9,800元，實際收取現金9,8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3年1月2日向被告請款166,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6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請款單上記載112年1月2日乃誤繕)；11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元，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並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113年4月24日向被告請款1,018,903元(含11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24日給付原告現金19萬元，於113年4月25日給付原告現金31萬元，均由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收受，並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上開金額均是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親交付給原告，故113年4月24日向被告請款1,018,903元中，被告尚積欠318,903元；113年5月6日向被告請款48,888元(至113年4月27日之工程)，被告並未付款。是合計被告積欠原告之工程款項為367,791元(計算式：318,903元+48,888元)，而因前幾次被告均有足額給付工程款，所以沒有開立工作驗收單，後續因給付不足才開立工作驗收單，故爰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
(二)對被告抗辯之回應：
 1、被告自應就其主張本件承攬契約存在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負舉證責任，原告否認有與證人陳廷軒討論承攬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事宜且從未向其表示不必簽訂承攬契約。
 2、本件原告完全沒有證人陳廷軒之聯繫方式，故證人陳廷軒豈會與原告就本件成立承攬關係，且現在社會都以通訊軟體或電話進行交流，原告豈會僅以面對面方式與證人陳廷軒討論承攬事宜，顯然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另依原告所提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幾乎都是以通話方式聯繫，且原告也是有傳送有關本件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等相關檔案給被告確認，被告從未向其表示其係代理證人陳廷軒接洽、承攬人為證人陳廷軒。再被告都是提供其所獨資大業重機工程行之工作驗收單做為本件驗收及原告有請款之依據，若非其與原告間成立承攬契約，被告也可以拿其他紙張給原告或其員工簽名，為何一定要拿其工程行驗收單。再被告所提供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亦可證本件承攬人為被告並非雙溪口雞舍，只是後來配合改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一直以來原告都是向被告請款，也沒有向證人陳廷軒請款，也都是被告付款給原告，被告也從未表示其係代表證人陳廷軒給付工程款。
 3、本件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金額1,407,500元，係因被告表示要原告幫忙作帳要拿去貸款用，被告才提供，而實際上原告並未向被告請款，而後在於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向被告請款。　　
 4、證人陳廷軒於作證時所提出之請款單均有加註現金付清，與被告自行於訴訟中所提出之請款單(未加註現金付清)，顯見係於訴訟過程方由被告所加註等情，以可見被告及證人所述已然不實。
 (1)其中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日期顯為誤繕，且加註現金付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足證被告所述知悉此請款單為原告現金交付之原因是證人陳廷軒跟我說，是證人陳廷軒隔幾天拿我，我才在上面註記等語，顯不可採及證人陳廷軒稱此是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是被告的字等語亦不可採。
 (2)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被告稱其當時不在現場，與證人陳廷軒作證稱：這是原告跟他太太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等語矛盾，兩者所述亦顯不可採。
 (3)第三張112年8月15日及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本來客戶名稱是記載張先生，是受因為被告要求才更改為陳珮瑩養雞場，且被告所提出上開日期請款單上加註現金付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可見證人稱是原告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交付等語顯有不實。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並未向被告承攬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該雞舍是陳珮瑩(在美國)委託其父親即證人陳廷軒經營，水電工程亦係在雞舍施作，並非被告委由原告承攬。陳廷軒經營雙溪口雞舍因需配置水電工程，要求被告介紹水電工程廠商承攬，被告原係介紹朴子高信水電行，因該水電行無法安排時間乃轉介尚億水電行，再由尚億水電行介紹原告承攬。證人陳廷軒與原告見面後要求簽訂承攬契約，惟原告向陳廷軒表示不必簽約，工程完成一階段隨段請款即可。該工程已由證人陳廷軒陸續給付1,260,880元，後因工程款事宜證人陳廷軒發現原告有虛報價款之疑，要求原告提出明細表以供對帳，遽遭原告拒絕並於113年4月25日片面停止工程施作。原告因工程施作項目及工程款對帳與證人陳廷軒發生不快後，竟於雞舍前電線桿上張掛大幅布條，指稱證人陳廷軒雞舍惡意欠款，可證雞舍工程款與被告無關，且原告所提出之請款單客戶名稱亦載明為陳珮瑩養雞場。本件原告並非向被告承攬水電工程，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工程款之事實，陳珮瑩養雞場經營者亦非被告，原告向被告提起本訴，顯為當事人不適格。
(二)原告與他太太去年來雞舍現場與證人陳廷軒本人拿56萬元，都是拿現金，去年拿四次，第一張是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83,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未蓋章)；第三張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202,0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第四張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9,8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
(三)另原告又拿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407,5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來找陳廷軒收款，我也有在現場，陳廷軒有質疑工程的細項，所以請我去問，我有要求原告提出發票及細項，但他都不提出，隔幾天才又開立113 年4 月24日(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018,903元；未蓋章)給我，但是請款單數量都寫一式，我要求明細，但原告沒給我，後來我有給原告我的113 年4 月9 日、113 年4 月24日、113 年4 月25日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款項共70萬元，是陳廷軒拿錢給我，我轉交給原告，有一張是原告收的，另二張是原告的師傅孫廣發收的，所以原告才認為是我承攬工程的，但這三張單據僅係作為被告代陳廷軒交付工程款時，臨時以被告工程行之工作驗收單作為原告簽領之依據而已，且該工作單之品名載明為挖土機、大鋼牙、破碎機及貨車均與原告承攬之工程項目無關。
(四)本件承攬關係不存在兩造間，此為有利原告之事實應由原告舉證。又兩造LINE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之對話，但多係未接電話或語音通話結束，並無提及被告就雞舍工程之指示或要求。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有承攬關係，原告在112年7月15日之前都是跟陳廷軒聯絡，我只有進行陳珮瑩養雞場雙溪口雞舍的基礎工程負責整地及挖地基，建築雞舍的人也是我介紹，所以7月15日跟我說如果有去雞舍地點可以幫忙看一下情況。而請款單上為何均打上被告之手機號碼，被告並不清楚，其中112年1月2日之請款單客戶名稱原記載「張先生」經證人陳廷軒以記載不符，拒絕付款後原告更正為「陳珮瑩養雞場」、112年7月17日請款單亦為相同情形，自112年1月2日至112年10月16日請款單款項總計560,800元均係陳廷軒於養雞場親自交付，後於113年4月18日原告又提出請款單，金額高達1,407,500元，證人陳廷軒認為有浮報之嫌而要求提出施工明細及各項單價以供對帳，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再提出請款單更正金額為1,018,903元，差距高達388,597元，惟原告仍拒絕提出明細及各項單價，此次請款證人陳廷軒分三次委託被告交付原告共計70萬元，起初之20萬元是原告說要叫材料費用，我有跟他說證人陳廷軒質疑為何沒有來做要先給20萬元，後來再給50萬元是因為原告說不給錢就不進行養雞場工程，證人陳廷軒後來還是給他。況原告所提出113年4月24日、113年5月6日之請款單之客戶名稱均記載陳珮瑩養雞場並非被告，且該雞場也非被告所經營，也沒有原告稱被告要貸款而另開高額請款單之情事。
三、得心證的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2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訂立連工帶料之承攬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並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及簽立紙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24頁、第213頁至第21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信。
(二)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聲字第1352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被告雖抗辯本件原告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惟參原告於起訴狀所述，其主張為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人，而主張被告為系爭承攬契約之義務人，揆諸上開見解，已屬當事人適格，至被告是否為系爭承攬契約之義務人，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係於112年7月間與被告間所成立，並請求依承攬契約給付剩餘工程款一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原告自應就有利於己之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兩造間及尚有系爭承攬契約款項未給付乙節，負舉證之責。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應舉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惟本件訴訟既係原告向被告依系爭承攬契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縱被告未能舉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仍未可以此逕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於兩造，而免除原告須舉證兩造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及有工程款未付之情形，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原告既須就系爭承攬契約存於兩造之情負舉證責任，而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簽立紙本契約等情，業如上述。是本件缺乏紙本契約證明系爭承攬契約當事人為何人，僅能以契約履行過程中所留存之請款單、工程驗收單、LINE對話紀錄及相關證人之證述等相關間接證據為證。經查：
 1、系爭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業如上述，而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經營者為證人陳廷軒，與被告並無關聯一情，業據證人陳廷軒於本院作證稱：其與陳珮瑩為父女關係，實際經營者是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1頁)，復有被告所提出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嘉義縣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84頁)，是被告並非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之負責人應可認定。
 2、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係於112年7月間所成立，此部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被告所提出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本院卷第187頁)，上即載明日期為112年1月2日，已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112年7月所成立。
 (2)至原告稱「112 年1 月2日」部分為「113年1月2日」之誤繕，並指出該請款單上有原告所書寫「付清 黃世吉 113.1.9」及兩造自113年7月15日開始，才互加LINE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為證，然本件究為原告書寫之「113年」部分誤繕或該請款單上「112年」誤繕均有可能。又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之對話紀錄部分，雖可認兩造確於113年7月15日才開始以LINE的方式通訊，然對話之內容僅可見原告有於113年7月17日傳送「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pdf」、112年10月16日「雙溪口雞舍噴水定時.pdf」、113年1月4日「雙溪口雞舍.xlsx」、113年4月24日「雙溪口雞舍 總開關配電.pdf」等文件予被告，然其餘均為兩造間多次未滿6分鐘之語音通話，及被告有於112年7月18日傳訊給原告「ok謝謝您幫忙」、113年4月17日傳訊給原告「拜託你趕快來施工，因水濂要等有水.電才能試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謝謝！」、113年4月20日傳訊給原告「陳珮瑩養雞場」等語，除未見原告所傳送文件之實際內容為何外，依僅有之文字對話及語音通話外觀亦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之成立時間或兩造於系爭承攬契約之關係為何?況證人陳廷軒於本院證稱：我與被告認識，是當時請他來做雞舍時，我有去找大型挖土機的廠商才找到被告，我有請被告來整地，後來也有做混凝土的工作，另作混凝土的工作常會傷到雞舍的鋼骨，所以會補做油漆，被告常會到雞舍現場，我沒有水電專業，且當時從美國回來，沒有認識任何人，所以我透過被告幫我找人進行水電工程，找了很久，在112年1月2日之前10天左右，因為雞場要養白肉雞所以要有水電維持生命，雞場還需要有70匹馬力可以支援餵食器、餵水器及噴霧器，還需要32個抽風機，需要水電之電路，當時原告沒有給我設計圖說，只有叫我要負擔工人1人一天2,500元的薪資，材料部份由原告說他跟材料行熟悉，所以由他叫，本件是由被告間接找到原告，沒有書面契約，我得到訊息說工程總共完工要300 萬元，沒有約定要進行多久，工程的驗收需要我與負責承攬的公司都要在場，其中最大的設施是水濂，需要施作公司、原告跟我都在場，進行驗收，原告跟我說要付款，我就要付款，驗收是工程全部完成後才驗收，原告跟我說如果沒有付款給他，他就不做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2頁)，已與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時間不同，惟參以證人為承攬契約施工地點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負責人、證人所證稱系爭承攬契約內容及細節均與原告主張一致、證人亦知悉作證之內容可能足生自己財產之直接損害仍願意作證(見本院第259頁)等節，足見證人證詞可信性高。另佐以上開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本之核發日期為111年11月11日(見本院卷第183頁)，可認至遲於111年11月11日後陳珮瑩養雞場即可進場施作水電，陳珮瑩養雞場既係為養雞營利使用，衡情自應儘速施工相關水電設施，尚難認會拖延至8個月後之112年7月間始開始施工，亦見證人陳廷軒所述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112年1月2日可採，是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於112年7月間尚難採信。
 (3)又原告主張因112年7月17日、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客戶名稱記載為「張先生」(見本院卷第213頁至第215頁)與被告所提出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客戶名稱均記載「張先生」(見本院卷第191頁)相符，及原告並無證人陳廷軒之聯絡方式，故被告才為系爭承攬契約當事人等語。自原告所提出之本院卷第213頁之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及被告所提出本院卷第191頁之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觀之，兩張單據雖內容相同，且其上客戶名稱均為「張先生」，然均未蓋用世嘉水電工程行之公司大小章等情及參以證人陳廷軒至本院作證時，所當庭提出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之112年7月17日、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見本院卷第283頁至第285頁)，其上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等節，可見文書間已有矛盾，而本院審酌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11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既然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且原告並未否認該大小章之真實性，自應較未蓋有大小章之文書具可信性，而應認11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之正確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再證人陳廷軒於本院證稱：我雖然有LINE，但因為原告所施作的只有雞舍總電源接線路，接到餵食器及照明等，因為我並非專業，所以不知道在做的過程有什麼問題，直到完工之後才可以做測試，且因為原告也是住在朴子，距離雞舍只有二分鐘，所以不需要用LINE聯繫，直接聯絡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另佐以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於本院證稱：我有看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在那裏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可見證人陳廷軒均住在雙溪口雞舍，只要原告前往施作工程就可以當場溝通，是雖原告與證人陳廷軒兩方並無以LINE聯絡，仍難認證人陳廷軒非系爭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4)再原告主張每次都是向被告請款及均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交付現金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
　①證人陳廷軒證稱：有看過本院卷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1頁112年1月2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有看過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我都有交錢給他，這是原告跟他太太交拿請款單給我的，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2頁112年7月17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5頁112年8月15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7頁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本院卷第15頁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這張是我親自給原告的20萬元，被告也在場，因為如果我沒有給原告這20萬元，原告就不施工，會由被告開立工作驗收單是因為在雞舍很亂，因為原告在施工時灌水被我發現，所以我們有糾紛，原告跟我說要70萬元才能施工，因為工程已經進行一半，因為沒有辦法才給付70萬元，後來給付之後就沒有再施工了，例如本來應該用電纜的部分，也沒有做；我有看過113年4月18日金額為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的，我發現這個有問題，收到這張請款單後我發現工程有灌水，後來原告才把單據換成100多萬元的單據，當時被告有無在現場我不確定；我有看過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張就是我發現灌水之後，原告拿回去抽換的，我不敢確定當時被告有無在現場，如果沒有寫付現金的字眼，代表被告應該不在現場；我沒有看過113年5月6日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因為原告從4月25日就沒有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4頁)，證人除對於各次交付金錢之方式、被告有無在場等情均證稱明確外，且並未刻意稱被告並無在場而有維護被告之情。再參以原告確亦自承有於113年4月18日金額為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但並未請款，後又改於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始請款等情(見本院卷第257頁至第258頁)亦與證人陳廷軒所述相符，再佐以上開原告之員工孫廣發證稱：我有看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在那裏等語，亦可認定證人陳廷軒均住在現場，故於證人證稱原告請款時由其親自交付或與被告一同交付均與常情無違，是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由證人交付款項予原告可採。
　②至原告雖主張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所手寫日期及現金付清等字眼，均是被告與證人於訴訟中方填寫，是證人所述顯不可採等情，雖被告亦自承都是在第一次開庭我沒有請律師之前，我寫上去的，是因為第一次開庭之後回去跟證人陳廷軒核對之後，我才寫上去的，是要為了知道實際付清的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96頁)，可認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所手寫日期及現金付清部分，確係於訴訟中所加註而非原告於請款時或收取款項時所書寫，然除該文字所顯示之事實即現金付清部分，原告確實有取得相對應現金並無虛假外，證人陳廷軒證稱其親自交付現金部分，除其所提出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外，尚有其他證據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可採，業如上述。至被告與證人間就各次交付原告金錢時是否在場之陳述雖有出入，惟本院認系爭承攬契約所涉及請款單據甚多，且因時間經過致被告及證人記憶模糊而有些許出入，實屬合理正常，亦難以此認證人陳廷軒所述不實，況就各次金錢均為被告所交付給原告之事實，並未見原告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5)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3年4月9日、4月24日、4月25日開立被告獨資經營之大業工程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與原告收執，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在兩造間等語。而此部分證人陳廷軒於本院審理已證稱：113年4月9日工作驗收單是我親自拿錢給原告等語，業如上述及證人即原告員工孫廣發證稱：113年4月24日、4月25日工作驗收單部分，因為我老闆黃世吉叫我跟被告收工程款，收二次總共50萬元，第一次我老闆黃世吉跟我說要跟對方收20萬元，我、被告在場，但是證人陳廷軒沒有在場，113年4月24日19萬的工作驗收單我忘記有沒有寫；第二次是被告自己跟我說要拿錢給我，被告、證人陳廷軒有在場，113年4月25日31萬的工作驗收單是被告拿給我簽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可見原告取得上開三張大業工程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之原因，僅係為證明原告有取得相關款項，非可證明相關款項均係由被告所交付，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五)從而，系爭承攬契約既經工程施作地點即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經營者證人陳廷軒證稱其為定作人，被告並無定作水電之動機及利益，且原告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亦難證明被告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603號

原      告  黃世吉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張清江  



訴訟代理人  楊勝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7月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成立連工帶料之承攬

    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

    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雙方

    並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也沒有契約書面，原告分別於112

    年7月17日向被告請款新臺幣183,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80,

    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8月15日向被告請款202,000元

    ，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10月16日

    向被告請款9,800元，實際收取現金9,800元，沒有收款收據

    ；113年1月2日向被告請款166,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60,00

    0元，沒有收款收據(請款單上記載112年1月2日乃誤繕)；11

    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元，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並

    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113年4月24

    日向被告請款1,018,903元(含11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

    元)，被告於113年4月24日給付原告現金19萬元，於113年4

    月25日給付原告現金31萬元，均由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收受，

    並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上開金額

    均是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親交付給原告，故113年4月24日向

    被告請款1,018,903元中，被告尚積欠318,903元；113年5月

    6日向被告請款48,888元(至113年4月27日之工程)，被告並

    未付款。是合計被告積欠原告之工程款項為367,791元(計算

    式：318,903元+48,888元)，而因前幾次被告均有足額給付

    工程款，所以沒有開立工作驗收單，後續因給付不足才開立

    工作驗收單，故爰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

    酬。

(二)對被告抗辯之回應：

 1、被告自應就其主張本件承攬契約存在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

    負舉證責任，原告否認有與證人陳廷軒討論承攬雙溪口雞舍

    水電工程事宜且從未向其表示不必簽訂承攬契約。

 2、本件原告完全沒有證人陳廷軒之聯繫方式，故證人陳廷軒豈

    會與原告就本件成立承攬關係，且現在社會都以通訊軟體或

    電話進行交流，原告豈會僅以面對面方式與證人陳廷軒討論

    承攬事宜，顯然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另依原告所提出與被告

    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幾乎都是以通話方式聯繫，且原告

    也是有傳送有關本件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等相關檔案給被告

    確認，被告從未向其表示其係代理證人陳廷軒接洽、承攬人

    為證人陳廷軒。再被告都是提供其所獨資大業重機工程行之

    工作驗收單做為本件驗收及原告有請款之依據，若非其與原

    告間成立承攬契約，被告也可以拿其他紙張給原告或其員工

    簽名，為何一定要拿其工程行驗收單。再被告所提供112 年

    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

    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亦

    可證本件承攬人為被告並非雙溪口雞舍，只是後來配合改客

    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一直以來原告都是向被告請款，

    也沒有向證人陳廷軒請款，也都是被告付款給原告，被告也

    從未表示其係代表證人陳廷軒給付工程款。

 3、本件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金額1,407,50

    0元，係因被告表示要原告幫忙作帳要拿去貸款用，被告才

    提供，而實際上原告並未向被告請款，而後在於113年4月24

    日金額為1,018,903元向被告請款。　　

 4、證人陳廷軒於作證時所提出之請款單均有加註現金付清，與

    被告自行於訴訟中所提出之請款單(未加註現金付清)，顯見

    係於訴訟過程方由被告所加註等情，以可見被告及證人所述

    已然不實。

 (1)其中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日期顯為誤繕

    ，且加註現金付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足證被告所述知悉

    此請款單為原告現金交付之原因是證人陳廷軒跟我說，是證

    人陳廷軒隔幾天拿我，我才在上面註記等語，顯不可採及證

    人陳廷軒稱此是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被告在現

    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是被告的字等語亦

    不可採。

 (2)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被告稱其當

    時不在現場，與證人陳廷軒作證稱：這是原告跟他太太拿來

    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

    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等語矛盾，兩者所述亦顯

    不可採。

 (3)第三張112年8月15日及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

    單本來客戶名稱是記載張先生，是受因為被告要求才更改為

    陳珮瑩養雞場，且被告所提出上開日期請款單上加註現金付

    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可見證人稱是原告來跟我請款，被

    告有在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交

    付等語顯有不實。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並未向被告承攬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

    該雞舍是陳珮瑩(在美國)委託其父親即證人陳廷軒經營，水

    電工程亦係在雞舍施作，並非被告委由原告承攬。陳廷軒經

    營雙溪口雞舍因需配置水電工程，要求被告介紹水電工程廠

    商承攬，被告原係介紹朴子高信水電行，因該水電行無法安

    排時間乃轉介尚億水電行，再由尚億水電行介紹原告承攬。

    證人陳廷軒與原告見面後要求簽訂承攬契約，惟原告向陳廷

    軒表示不必簽約，工程完成一階段隨段請款即可。該工程已

    由證人陳廷軒陸續給付1,260,880元，後因工程款事宜證人

    陳廷軒發現原告有虛報價款之疑，要求原告提出明細表以供

    對帳，遽遭原告拒絕並於113年4月25日片面停止工程施作。

    原告因工程施作項目及工程款對帳與證人陳廷軒發生不快後

    ，竟於雞舍前電線桿上張掛大幅布條，指稱證人陳廷軒雞舍

    惡意欠款，可證雞舍工程款與被告無關，且原告所提出之請

    款單客戶名稱亦載明為陳珮瑩養雞場。本件原告並非向被告

    承攬水電工程，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工程款之事實，陳珮瑩養

    雞場經營者亦非被告，原告向被告提起本訴，顯為當事人不

    適格。

(二)原告與他太太去年來雞舍現場與證人陳廷軒本人拿56萬元，

    都是拿現金，去年拿四次，第一張是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

    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

    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

    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

    ，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

    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

    183,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未蓋章)；第三張

    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

    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

    202,0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第四張

    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

    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9,

    8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

(三)另原告又拿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

    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

    0000；合計1,407,5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

    小章)，來找陳廷軒收款，我也有在現場，陳廷軒有質疑工

    程的細項，所以請我去問，我有要求原告提出發票及細項，

    但他都不提出，隔幾天才又開立113 年4 月24日(客戶名稱

    ：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

    00；合計1,018,903元；未蓋章)給我，但是請款單數量都寫

    一式，我要求明細，但原告沒給我，後來我有給原告我的11

    3 年4 月9 日、113 年4 月24日、113 年4 月25日大業重機

    工程行工作驗收單，款項共70萬元，是陳廷軒拿錢給我，我

    轉交給原告，有一張是原告收的，另二張是原告的師傅孫廣

    發收的，所以原告才認為是我承攬工程的，但這三張單據僅

    係作為被告代陳廷軒交付工程款時，臨時以被告工程行之工

    作驗收單作為原告簽領之依據而已，且該工作單之品名載明

    為挖土機、大鋼牙、破碎機及貨車均與原告承攬之工程項目

    無關。

(四)本件承攬關係不存在兩造間，此為有利原告之事實應由原告

    舉證。又兩造LINE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之對話，但多係未接

    電話或語音通話結束，並無提及被告就雞舍工程之指示或要

    求。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有承攬關係，原告在112年7月15日

    之前都是跟陳廷軒聯絡，我只有進行陳珮瑩養雞場雙溪口雞

    舍的基礎工程負責整地及挖地基，建築雞舍的人也是我介紹

    ，所以7月15日跟我說如果有去雞舍地點可以幫忙看一下情

    況。而請款單上為何均打上被告之手機號碼，被告並不清楚

    ，其中112年1月2日之請款單客戶名稱原記載「張先生」經

    證人陳廷軒以記載不符，拒絕付款後原告更正為「陳珮瑩養

    雞場」、112年7月17日請款單亦為相同情形，自112年1月2

    日至112年10月16日請款單款項總計560,800元均係陳廷軒於

    養雞場親自交付，後於113年4月18日原告又提出請款單，金

    額高達1,407,500元，證人陳廷軒認為有浮報之嫌而要求提

    出施工明細及各項單價以供對帳，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再提

    出請款單更正金額為1,018,903元，差距高達388,597元，惟

    原告仍拒絕提出明細及各項單價，此次請款證人陳廷軒分三

    次委託被告交付原告共計70萬元，起初之20萬元是原告說要

    叫材料費用，我有跟他說證人陳廷軒質疑為何沒有來做要先

    給20萬元，後來再給50萬元是因為原告說不給錢就不進行養

    雞場工程，證人陳廷軒後來還是給他。況原告所提出113年4

    月24日、113年5月6日之請款單之客戶名稱均記載陳珮瑩養

    雞場並非被告，且該雞場也非被告所經營，也沒有原告稱被

    告要貸款而另開高額請款單之情事。

三、得心證的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2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訂立連工帶料之承

    攬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

    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並

    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及簽立紙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等

    情，業據原告提出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世嘉水電工

    程行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24頁、第213頁至第21

    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信。

(二)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

    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

    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

    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

    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

    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10

    6 年度台聲字第1352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被告雖抗辯

    本件原告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惟參原告於起訴狀所述，其

    主張為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人，而主張被告為系爭承攬契約

    之義務人，揆諸上開見解，已屬當事人適格，至被告是否為

    系爭承攬契約之義務人，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

    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無理由，合先敘

    明。

(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

    約係於112年7月間與被告間所成立，並請求依承攬契約給付

    剩餘工程款一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原告自應

    就有利於己之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兩造間及尚有系爭承攬

    契約款項未給付乙節，負舉證之責。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應舉

    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惟本件訴訟

    既係原告向被告依系爭承攬契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縱被告

    未能舉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仍未

    可以此逕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於兩造，而免除原告須舉證兩

    造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及有工程款未付之情形，故原告此部分

    主張並不可採。

(四)原告既須就系爭承攬契約存於兩造之情負舉證責任，而系爭

    承攬契約並未簽立紙本契約等情，業如上述。是本件缺乏紙

    本契約證明系爭承攬契約當事人為何人，僅能以契約履行過

    程中所留存之請款單、工程驗收單、LINE對話紀錄及相關證

    人之證述等相關間接證據為證。經查：

 1、系爭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

    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業如上述，而陳珮

    瑩養雞場之實際經營者為證人陳廷軒，與被告並無關聯一情

    ，業據證人陳廷軒於本院作證稱：其與陳珮瑩為父女關係，

    實際經營者是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1頁)，復有被

    告所提出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嘉義縣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本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84頁)，是被告並非陳珮瑩

    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之負責人應可認定。

 2、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係於112年7月間所成立，此部分為被

    告所否認。經查：

 (1)被告所提出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

    ：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

    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

    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本院卷第187頁)，上即載

    明日期為112年1月2日，已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112年7月

    所成立。

 (2)至原告稱「112 年1 月2日」部分為「113年1月2日」之誤繕

    ，並指出該請款單上有原告所書寫「付清 黃世吉 113.1.9

    」及兩造自113年7月15日開始，才互加LINE之對話紀錄(見

    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為證，然本件究為原告書寫之「1

    13年」部分誤繕或該請款單上「112年」誤繕均有可能。又

    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之對話紀錄部分，雖可認兩造確於113

    年7月15日才開始以LINE的方式通訊，然對話之內容僅可見

    原告有於113年7月17日傳送「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pdf」、

    112年10月16日「雙溪口雞舍噴水定時.pdf」、113年1月4日

    「雙溪口雞舍.xlsx」、113年4月24日「雙溪口雞舍 總開關

    配電.pdf」等文件予被告，然其餘均為兩造間多次未滿6分

    鐘之語音通話，及被告有於112年7月18日傳訊給原告「ok謝

    謝您幫忙」、113年4月17日傳訊給原告「拜託你趕快來施工

    ，因水濂要等有水.電才能試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謝謝

    ！」、113年4月20日傳訊給原告「陳珮瑩養雞場」等語，除

    未見原告所傳送文件之實際內容為何外，依僅有之文字對話

    及語音通話外觀亦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之成立時間或兩造於

    系爭承攬契約之關係為何?況證人陳廷軒於本院證稱：我與

    被告認識，是當時請他來做雞舍時，我有去找大型挖土機的

    廠商才找到被告，我有請被告來整地，後來也有做混凝土的

    工作，另作混凝土的工作常會傷到雞舍的鋼骨，所以會補做

    油漆，被告常會到雞舍現場，我沒有水電專業，且當時從美

    國回來，沒有認識任何人，所以我透過被告幫我找人進行水

    電工程，找了很久，在112年1月2日之前10天左右，因為雞

    場要養白肉雞所以要有水電維持生命，雞場還需要有70匹馬

    力可以支援餵食器、餵水器及噴霧器，還需要32個抽風機，

    需要水電之電路，當時原告沒有給我設計圖說，只有叫我要

    負擔工人1人一天2,500元的薪資，材料部份由原告說他跟材

    料行熟悉，所以由他叫，本件是由被告間接找到原告，沒有

    書面契約，我得到訊息說工程總共完工要300 萬元，沒有約

    定要進行多久，工程的驗收需要我與負責承攬的公司都要在

    場，其中最大的設施是水濂，需要施作公司、原告跟我都在

    場，進行驗收，原告跟我說要付款，我就要付款，驗收是工

    程全部完成後才驗收，原告跟我說如果沒有付款給他，他就

    不做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2頁)，已與原告主張

    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時間不同，惟參以證人為承攬契約施工地

    點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負責人、證人所證稱系爭承攬契約內

    容及細節均與原告主張一致、證人亦知悉作證之內容可能足

    生自己財產之直接損害仍願意作證(見本院第259頁)等節，

    足見證人證詞可信性高。另佐以上開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

    本之核發日期為111年11月11日(見本院卷第183頁)，可認至

    遲於111年11月11日後陳珮瑩養雞場即可進場施作水電，陳

    珮瑩養雞場既係為養雞營利使用，衡情自應儘速施工相關水

    電設施，尚難認會拖延至8個月後之112年7月間始開始施工

    ，亦見證人陳廷軒所述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112年1月2日

    可採，是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於112年7月間尚難採信

    。

 (3)又原告主張因112年7月17日、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

    請款單上客戶名稱記載為「張先生」(見本院卷第213頁至第

    215頁)與被告所提出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

    客戶名稱均記載「張先生」(見本院卷第191頁)相符，及原

    告並無證人陳廷軒之聯絡方式，故被告才為系爭承攬契約當

    事人等語。自原告所提出之本院卷第213頁之112年7月17日

    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及被告所提出本院卷第191頁之112年

    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觀之，兩張單據雖內容相同

    ，且其上客戶名稱均為「張先生」，然均未蓋用世嘉水電工

    程行之公司大小章等情及參以證人陳廷軒至本院作證時，所

    當庭提出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之112年7月17日、

    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見本院卷第283頁至第

    285頁)，其上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

    等節，可見文書間已有矛盾，而本院審酌證人陳廷軒所提出

    之11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既然

    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且原告並未否認該大小章

    之真實性，自應較未蓋有大小章之文書具可信性，而應認11

    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之正確客

    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再證人陳廷

    軒於本院證稱：我雖然有LINE，但因為原告所施作的只有雞

    舍總電源接線路，接到餵食器及照明等，因為我並非專業，

    所以不知道在做的過程有什麼問題，直到完工之後才可以做

    測試，且因為原告也是住在朴子，距離雞舍只有二分鐘，所

    以不需要用LINE聯繫，直接聯絡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265頁

    至第266頁)，另佐以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於本院證稱：我有看

    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

    在那裏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可見證人陳廷軒均住在

    雙溪口雞舍，只要原告前往施作工程就可以當場溝通，是雖

    原告與證人陳廷軒兩方並無以LINE聯絡，仍難認證人陳廷軒

    非系爭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4)再原告主張每次都是向被告請款及均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交

    付現金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

　①證人陳廷軒證稱：有看過本院卷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

    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

    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

    卷第281頁112年1月2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

    是被告的字；有看過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

    我都有交錢給他，這是原告跟他太太交拿請款單給我的，這

    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

    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2頁112

    年7月17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

    ；我有看過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

    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

    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5頁112年8月1

    5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

    看過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

    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

    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7頁請款單，被告

    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本院卷第15

    頁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這張是我親自給原告的20萬

    元，被告也在場，因為如果我沒有給原告這20萬元，原告就

    不施工，會由被告開立工作驗收單是因為在雞舍很亂，因為

    原告在施工時灌水被我發現，所以我們有糾紛，原告跟我說

    要70萬元才能施工，因為工程已經進行一半，因為沒有辦法

    才給付70萬元，後來給付之後就沒有再施工了，例如本來應

    該用電纜的部分，也沒有做；我有看過113年4月18日金額為

    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

    的，我發現這個有問題，收到這張請款單後我發現工程有灌

    水，後來原告才把單據換成100多萬元的單據，當時被告有

    無在現場我不確定；我有看過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

    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張就是我發現灌水之後，原

    告拿回去抽換的，我不敢確定當時被告有無在現場，如果沒

    有寫付現金的字眼，代表被告應該不在現場；我沒有看過11

    3年5月6日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因為原告從4月25日就

    沒有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4頁)，證人除對於各

    次交付金錢之方式、被告有無在場等情均證稱明確外，且並

    未刻意稱被告並無在場而有維護被告之情。再參以原告確亦

    自承有於113年4月18日金額為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

    行請款單但並未請款，後又改於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

    90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始請款等情(見本院卷第257

    頁至第258頁)亦與證人陳廷軒所述相符，再佐以上開原告之

    員工孫廣發證稱：我有看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

    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在那裏等語，亦可認定證人陳廷軒

    均住在現場，故於證人證稱原告請款時由其親自交付或與被

    告一同交付均與常情無違，是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由證人交

    付款項予原告可採。

　②至原告雖主張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

    單上所手寫日期及現金付清等字眼，均是被告與證人於訴訟

    中方填寫，是證人所述顯不可採等情，雖被告亦自承都是在

    第一次開庭我沒有請律師之前，我寫上去的，是因為第一次

    開庭之後回去跟證人陳廷軒核對之後，我才寫上去的，是要

    為了知道實際付清的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96頁)，可認證

    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所手寫日期

    及現金付清部分，確係於訴訟中所加註而非原告於請款時或

    收取款項時所書寫，然除該文字所顯示之事實即現金付清部

    分，原告確實有取得相對應現金並無虛假外，證人陳廷軒證

    稱其親自交付現金部分，除其所提出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

    款單外，尚有其他證據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可採，業如上述

    。至被告與證人間就各次交付原告金錢時是否在場之陳述雖

    有出入，惟本院認系爭承攬契約所涉及請款單據甚多，且因

    時間經過致被告及證人記憶模糊而有些許出入，實屬合理正

    常，亦難以此認證人陳廷軒所述不實，況就各次金錢均為被

    告所交付給原告之事實，並未見原告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

    分主張可採。

 (5)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3年4月9日、4月24日、4月25日開立被

    告獨資經營之大業工程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與原告收執，

    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在兩造間等語。而此部分證人陳廷軒

    於本院審理已證稱：113年4月9日工作驗收單是我親自拿錢

    給原告等語，業如上述及證人即原告員工孫廣發證稱：113

    年4月24日、4月25日工作驗收單部分，因為我老闆黃世吉叫

    我跟被告收工程款，收二次總共50萬元，第一次我老闆黃世

    吉跟我說要跟對方收20萬元，我、被告在場，但是證人陳廷

    軒沒有在場，113年4月24日19萬的工作驗收單我忘記有沒有

    寫；第二次是被告自己跟我說要拿錢給我，被告、證人陳廷

    軒有在場，113年4月25日31萬的工作驗收單是被告拿給我簽

    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可見原告取得上開三張大業工程

    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之原因，僅係為證明原告有取得相關

    款項，非可證明相關款項均係由被告所交付，原告此部分主

    張並不可採。

(五)從而，系爭承攬契約既經工程施作地點即陳珮瑩養雞場之實

    際經營者證人陳廷軒證稱其為定作人，被告並無定作水電之

    動機及利益，且原告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亦難證明被告為系爭

    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難認為有理由，應

    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603號

原      告  黃世吉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張清江  



訴訟代理人  楊勝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7月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成立連工帶料之承攬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雙方並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也沒有契約書面，原告分別於112年7月17日向被告請款新臺幣183,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8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8月15日向被告請款202,000元，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2年10月16日向被告請款9,800元，實際收取現金9,800元，沒有收款收據；113年1月2日向被告請款166,000元，實際收取現金160,000元，沒有收款收據(請款單上記載112年1月2日乃誤繕)；11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元，實際收取現金200,000元，並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113年4月24日向被告請款1,018,903元(含113年4月9日向被告請款2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24日給付原告現金19萬元，於113年4月25日給付原告現金31萬元，均由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收受，並由被告簽發其經營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上開金額均是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親交付給原告，故113年4月24日向被告請款1,018,903元中，被告尚積欠318,903元；113年5月6日向被告請款48,888元(至113年4月27日之工程)，被告並未付款。是合計被告積欠原告之工程款項為367,791元(計算式：318,903元+48,888元)，而因前幾次被告均有足額給付工程款，所以沒有開立工作驗收單，後續因給付不足才開立工作驗收單，故爰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

(二)對被告抗辯之回應：

 1、被告自應就其主張本件承攬契約存在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負舉證責任，原告否認有與證人陳廷軒討論承攬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事宜且從未向其表示不必簽訂承攬契約。

 2、本件原告完全沒有證人陳廷軒之聯繫方式，故證人陳廷軒豈會與原告就本件成立承攬關係，且現在社會都以通訊軟體或電話進行交流，原告豈會僅以面對面方式與證人陳廷軒討論承攬事宜，顯然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另依原告所提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幾乎都是以通話方式聯繫，且原告也是有傳送有關本件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等相關檔案給被告確認，被告從未向其表示其係代理證人陳廷軒接洽、承攬人為證人陳廷軒。再被告都是提供其所獨資大業重機工程行之工作驗收單做為本件驗收及原告有請款之依據，若非其與原告間成立承攬契約，被告也可以拿其他紙張給原告或其員工簽名，為何一定要拿其工程行驗收單。再被告所提供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亦可證本件承攬人為被告並非雙溪口雞舍，只是後來配合改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一直以來原告都是向被告請款，也沒有向證人陳廷軒請款，也都是被告付款給原告，被告也從未表示其係代表證人陳廷軒給付工程款。

 3、本件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金額1,407,500元，係因被告表示要原告幫忙作帳要拿去貸款用，被告才提供，而實際上原告並未向被告請款，而後在於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向被告請款。　　

 4、證人陳廷軒於作證時所提出之請款單均有加註現金付清，與被告自行於訴訟中所提出之請款單(未加註現金付清)，顯見係於訴訟過程方由被告所加註等情，以可見被告及證人所述已然不實。

 (1)其中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日期顯為誤繕，且加註現金付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足證被告所述知悉此請款單為原告現金交付之原因是證人陳廷軒跟我說，是證人陳廷軒隔幾天拿我，我才在上面註記等語，顯不可採及證人陳廷軒稱此是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是被告的字等語亦不可採。

 (2)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被告稱其當時不在現場，與證人陳廷軒作證稱：這是原告跟他太太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等語矛盾，兩者所述亦顯不可採。

 (3)第三張112年8月15日及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本來客戶名稱是記載張先生，是受因為被告要求才更改為陳珮瑩養雞場，且被告所提出上開日期請款單上加註現金付清為被告訴訟中所添加，可見證人稱是原告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場，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交付等語顯有不實。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並未向被告承攬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該雞舍是陳珮瑩(在美國)委託其父親即證人陳廷軒經營，水電工程亦係在雞舍施作，並非被告委由原告承攬。陳廷軒經營雙溪口雞舍因需配置水電工程，要求被告介紹水電工程廠商承攬，被告原係介紹朴子高信水電行，因該水電行無法安排時間乃轉介尚億水電行，再由尚億水電行介紹原告承攬。證人陳廷軒與原告見面後要求簽訂承攬契約，惟原告向陳廷軒表示不必簽約，工程完成一階段隨段請款即可。該工程已由證人陳廷軒陸續給付1,260,880元，後因工程款事宜證人陳廷軒發現原告有虛報價款之疑，要求原告提出明細表以供對帳，遽遭原告拒絕並於113年4月25日片面停止工程施作。原告因工程施作項目及工程款對帳與證人陳廷軒發生不快後，竟於雞舍前電線桿上張掛大幅布條，指稱證人陳廷軒雞舍惡意欠款，可證雞舍工程款與被告無關，且原告所提出之請款單客戶名稱亦載明為陳珮瑩養雞場。本件原告並非向被告承攬水電工程，被告並無積欠原告工程款之事實，陳珮瑩養雞場經營者亦非被告，原告向被告提起本訴，顯為當事人不適格。

(二)原告與他太太去年來雞舍現場與證人陳廷軒本人拿56萬元，都是拿現金，去年拿四次，第一張是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第二張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83,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2年7月18日；未蓋章)；第三張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202,0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第四張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9,8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

(三)另原告又拿113 年4 月18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407,500元；世嘉水電工程行、黃世吉公司大小章)，來找陳廷軒收款，我也有在現場，陳廷軒有質疑工程的細項，所以請我去問，我有要求原告提出發票及細項，但他都不提出，隔幾天才又開立113 年4 月24日(客戶名稱：陳珮瑩養雞場；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018,903元；未蓋章)給我，但是請款單數量都寫一式，我要求明細，但原告沒給我，後來我有給原告我的113 年4 月9 日、113 年4 月24日、113 年4 月25日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款項共70萬元，是陳廷軒拿錢給我，我轉交給原告，有一張是原告收的，另二張是原告的師傅孫廣發收的，所以原告才認為是我承攬工程的，但這三張單據僅係作為被告代陳廷軒交付工程款時，臨時以被告工程行之工作驗收單作為原告簽領之依據而已，且該工作單之品名載明為挖土機、大鋼牙、破碎機及貨車均與原告承攬之工程項目無關。

(四)本件承攬關係不存在兩造間，此為有利原告之事實應由原告舉證。又兩造LINE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之對話，但多係未接電話或語音通話結束，並無提及被告就雞舍工程之指示或要求。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有承攬關係，原告在112年7月15日之前都是跟陳廷軒聯絡，我只有進行陳珮瑩養雞場雙溪口雞舍的基礎工程負責整地及挖地基，建築雞舍的人也是我介紹，所以7月15日跟我說如果有去雞舍地點可以幫忙看一下情況。而請款單上為何均打上被告之手機號碼，被告並不清楚，其中112年1月2日之請款單客戶名稱原記載「張先生」經證人陳廷軒以記載不符，拒絕付款後原告更正為「陳珮瑩養雞場」、112年7月17日請款單亦為相同情形，自112年1月2日至112年10月16日請款單款項總計560,800元均係陳廷軒於養雞場親自交付，後於113年4月18日原告又提出請款單，金額高達1,407,500元，證人陳廷軒認為有浮報之嫌而要求提出施工明細及各項單價以供對帳，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再提出請款單更正金額為1,018,903元，差距高達388,597元，惟原告仍拒絕提出明細及各項單價，此次請款證人陳廷軒分三次委託被告交付原告共計70萬元，起初之20萬元是原告說要叫材料費用，我有跟他說證人陳廷軒質疑為何沒有來做要先給20萬元，後來再給50萬元是因為原告說不給錢就不進行養雞場工程，證人陳廷軒後來還是給他。況原告所提出113年4月24日、113年5月6日之請款單之客戶名稱均記載陳珮瑩養雞場並非被告，且該雞場也非被告所經營，也沒有原告稱被告要貸款而另開高額請款單之情事。

三、得心證的理由：

(一)原告主張於112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與被告訂立連工帶料之承攬契約，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配設管路)，並沒有約定工程總金額及簽立紙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5頁至第24頁、第213頁至第21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可信。

(二)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聲字第1352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被告雖抗辯本件原告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惟參原告於起訴狀所述，其主張為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人，而主張被告為系爭承攬契約之義務人，揆諸上開見解，已屬當事人適格，至被告是否為系爭承攬契約之義務人，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係於112年7月間與被告間所成立，並請求依承攬契約給付剩餘工程款一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原告自應就有利於己之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兩造間及尚有系爭承攬契約款項未給付乙節，負舉證之責。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應舉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惟本件訴訟既係原告向被告依系爭承攬契約請求給付承攬報酬，縱被告未能舉證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證人陳廷軒與原告間，仍未可以此逕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於兩造，而免除原告須舉證兩造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及有工程款未付之情形，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原告既須就系爭承攬契約存於兩造之情負舉證責任，而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簽立紙本契約等情，業如上述。是本件缺乏紙本契約證明系爭承攬契約當事人為何人，僅能以契約履行過程中所留存之請款單、工程驗收單、LINE對話紀錄及相關證人之證述等相關間接證據為證。經查：

 1、系爭承攬契約之施作地點為門牌號碼為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之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水電工程，業如上述，而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經營者為證人陳廷軒，與被告並無關聯一情，業據證人陳廷軒於本院作證稱：其與陳珮瑩為父女關係，實際經營者是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1頁)，復有被告所提出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嘉義縣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84頁)，是被告並非陳珮瑩養雞場之雙溪口雞舍之負責人應可認定。

 2、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係於112年7月間所成立，此部分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被告所提出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客戶名稱：張先生；施工位置：雙溪口雞舍；電話：0000000000；合計166,000元，手寫160,000元；付清 黃世吉 113.1.9日；世嘉水電工程行統一發票專用章)(本院卷第187頁)，上即載明日期為112年1月2日，已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112年7月所成立。

 (2)至原告稱「112 年1 月2日」部分為「113年1月2日」之誤繕，並指出該請款單上有原告所書寫「付清 黃世吉 113.1.9」及兩造自113年7月15日開始，才互加LINE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為證，然本件究為原告書寫之「113年」部分誤繕或該請款單上「112年」誤繕均有可能。又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之對話紀錄部分，雖可認兩造確於113年7月15日才開始以LINE的方式通訊，然對話之內容僅可見原告有於113年7月17日傳送「雙溪口雞舍電燈照明.pdf」、112年10月16日「雙溪口雞舍噴水定時.pdf」、113年1月4日「雙溪口雞舍.xlsx」、113年4月24日「雙溪口雞舍 總開關配電.pdf」等文件予被告，然其餘均為兩造間多次未滿6分鐘之語音通話，及被告有於112年7月18日傳訊給原告「ok謝謝您幫忙」、113年4月17日傳訊給原告「拜託你趕快來施工，因水濂要等有水.電才能試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謝謝！」、113年4月20日傳訊給原告「陳珮瑩養雞場」等語，除未見原告所傳送文件之實際內容為何外，依僅有之文字對話及語音通話外觀亦難認定系爭承攬契約之成立時間或兩造於系爭承攬契約之關係為何?況證人陳廷軒於本院證稱：我與被告認識，是當時請他來做雞舍時，我有去找大型挖土機的廠商才找到被告，我有請被告來整地，後來也有做混凝土的工作，另作混凝土的工作常會傷到雞舍的鋼骨，所以會補做油漆，被告常會到雞舍現場，我沒有水電專業，且當時從美國回來，沒有認識任何人，所以我透過被告幫我找人進行水電工程，找了很久，在112年1月2日之前10天左右，因為雞場要養白肉雞所以要有水電維持生命，雞場還需要有70匹馬力可以支援餵食器、餵水器及噴霧器，還需要32個抽風機，需要水電之電路，當時原告沒有給我設計圖說，只有叫我要負擔工人1人一天2,500元的薪資，材料部份由原告說他跟材料行熟悉，所以由他叫，本件是由被告間接找到原告，沒有書面契約，我得到訊息說工程總共完工要300 萬元，沒有約定要進行多久，工程的驗收需要我與負責承攬的公司都要在場，其中最大的設施是水濂，需要施作公司、原告跟我都在場，進行驗收，原告跟我說要付款，我就要付款，驗收是工程全部完成後才驗收，原告跟我說如果沒有付款給他，他就不做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2頁)，已與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時間不同，惟參以證人為承攬契約施工地點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負責人、證人所證稱系爭承攬契約內容及細節均與原告主張一致、證人亦知悉作證之內容可能足生自己財產之直接損害仍願意作證(見本院第259頁)等節，足見證人證詞可信性高。另佐以上開朴子市公所使用執照影本之核發日期為111年11月11日(見本院卷第183頁)，可認至遲於111年11月11日後陳珮瑩養雞場即可進場施作水電，陳珮瑩養雞場既係為養雞營利使用，衡情自應儘速施工相關水電設施，尚難認會拖延至8個月後之112年7月間始開始施工，亦見證人陳廷軒所述系爭承攬契約係成立於112年1月2日可採，是原告主張系爭承攬契約成立於112年7月間尚難採信。

 (3)又原告主張因112年7月17日、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客戶名稱記載為「張先生」(見本院卷第213頁至第215頁)與被告所提出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客戶名稱均記載「張先生」(見本院卷第191頁)相符，及原告並無證人陳廷軒之聯絡方式，故被告才為系爭承攬契約當事人等語。自原告所提出之本院卷第213頁之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及被告所提出本院卷第191頁之112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觀之，兩張單據雖內容相同，且其上客戶名稱均為「張先生」，然均未蓋用世嘉水電工程行之公司大小章等情及參以證人陳廷軒至本院作證時，所當庭提出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之112年7月17日、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見本院卷第283頁至第285頁)，其上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等節，可見文書間已有矛盾，而本院審酌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11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既然蓋有世嘉水電工程行公司大小章，且原告並未否認該大小章之真實性，自應較未蓋有大小章之文書具可信性，而應認112年7月17日及112年8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之正確客戶名稱為「陳珮瑩養雞場」，而非「張先生」。再證人陳廷軒於本院證稱：我雖然有LINE，但因為原告所施作的只有雞舍總電源接線路，接到餵食器及照明等，因為我並非專業，所以不知道在做的過程有什麼問題，直到完工之後才可以做測試，且因為原告也是住在朴子，距離雞舍只有二分鐘，所以不需要用LINE聯繫，直接聯絡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另佐以原告之員工孫廣發於本院證稱：我有看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在那裏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亦可見證人陳廷軒均住在雙溪口雞舍，只要原告前往施作工程就可以當場溝通，是雖原告與證人陳廷軒兩方並無以LINE聯絡，仍難認證人陳廷軒非系爭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4)再原告主張每次都是向被告請款及均由被告在雙溪口雞舍交付現金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

　①證人陳廷軒證稱：有看過本院卷112 年1 月2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1頁112年1月2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有看過112 年7月17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我都有交錢給他，這是原告跟他太太交拿請款單給我的，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2頁112年7月17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112 年8 月15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5頁112年8月15日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112年10月16日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被告有在現場，錢是我交給原告的，被告在現場的原因是因為我今日所提出的本院卷第287頁請款單，被告在單據上寫現金付清，這是被告的字；我有看過本院卷第15頁大業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這張是我親自給原告的20萬元，被告也在場，因為如果我沒有給原告這20萬元，原告就不施工，會由被告開立工作驗收單是因為在雞舍很亂，因為原告在施工時灌水被我發現，所以我們有糾紛，原告跟我說要70萬元才能施工，因為工程已經進行一半，因為沒有辦法才給付70萬元，後來給付之後就沒有再施工了，例如本來應該用電纜的部分，也沒有做；我有看過113年4月18日金額為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是原告拿來跟我請款的，我發現這個有問題，收到這張請款單後我發現工程有灌水，後來原告才把單據換成100多萬元的單據，當時被告有無在現場我不確定；我有看過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這張就是我發現灌水之後，原告拿回去抽換的，我不敢確定當時被告有無在現場，如果沒有寫付現金的字眼，代表被告應該不在現場；我沒有看過113年5月6日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因為原告從4月25日就沒有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4頁)，證人除對於各次交付金錢之方式、被告有無在場等情均證稱明確外，且並未刻意稱被告並無在場而有維護被告之情。再參以原告確亦自承有於113年4月18日金額為1,407,500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但並未請款，後又改於113年4月24日金額為1,018,903元之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始請款等情(見本院卷第257頁至第258頁)亦與證人陳廷軒所述相符，再佐以上開原告之員工孫廣發證稱：我有看過證人陳廷軒，我去現場看到的，陳廷軒住在那裏，他都坐在那裏等語，亦可認定證人陳廷軒均住在現場，故於證人證稱原告請款時由其親自交付或與被告一同交付均與常情無違，是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由證人交付款項予原告可採。

　②至原告雖主張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所手寫日期及現金付清等字眼，均是被告與證人於訴訟中方填寫，是證人所述顯不可採等情，雖被告亦自承都是在第一次開庭我沒有請律師之前，我寫上去的，是因為第一次開庭之後回去跟證人陳廷軒核對之後，我才寫上去的，是要為了知道實際付清的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96頁)，可認證人陳廷軒所提出之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上所手寫日期及現金付清部分，確係於訴訟中所加註而非原告於請款時或收取款項時所書寫，然除該文字所顯示之事實即現金付清部分，原告確實有取得相對應現金並無虛假外，證人陳廷軒證稱其親自交付現金部分，除其所提出各次世嘉水電工程行請款單外，尚有其他證據可認證人陳廷軒所述可採，業如上述。至被告與證人間就各次交付原告金錢時是否在場之陳述雖有出入，惟本院認系爭承攬契約所涉及請款單據甚多，且因時間經過致被告及證人記憶模糊而有些許出入，實屬合理正常，亦難以此認證人陳廷軒所述不實，況就各次金錢均為被告所交付給原告之事實，並未見原告舉證，是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5)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3年4月9日、4月24日、4月25日開立被告獨資經營之大業工程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與原告收執，可認系爭承攬契約係存在兩造間等語。而此部分證人陳廷軒於本院審理已證稱：113年4月9日工作驗收單是我親自拿錢給原告等語，業如上述及證人即原告員工孫廣發證稱：113年4月24日、4月25日工作驗收單部分，因為我老闆黃世吉叫我跟被告收工程款，收二次總共50萬元，第一次我老闆黃世吉跟我說要跟對方收20萬元，我、被告在場，但是證人陳廷軒沒有在場，113年4月24日19萬的工作驗收單我忘記有沒有寫；第二次是被告自己跟我說要拿錢給我，被告、證人陳廷軒有在場，113年4月25日31萬的工作驗收單是被告拿給我簽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可見原告取得上開三張大業工程重機工程行工作驗收單之原因，僅係為證明原告有取得相關款項，非可證明相關款項均係由被告所交付，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五)從而，系爭承攬契約既經工程施作地點即陳珮瑩養雞場之實際經營者證人陳廷軒證稱其為定作人，被告並無定作水電之動機及利益，且原告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亦難證明被告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定作人，是原告依民法第49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7,7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